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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77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4,000万元

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

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4,000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现专项公告如

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根据经营发展需要，拟向浦发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 4,000 万元，期限一年，拟用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名下“新城发展中

心”01 幢 102、201、301 室共 3 套的商业用房提供抵押担保。该房产建筑面积共

计 4,028.88 平方米，账面净值 2,890.18 万元。所有权证号：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JN00227967 号、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JN00227968 号、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JN0022796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分别为：宁江国用（2013）第 29350 号、宁

江国用（2013）第 29358 号、宁江国用（2013）第 29359 号。 

本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南京泰新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注册资

本金 3,000 万元人民币。南京泰新自成立以来，主要承建江苏省软件园吉山软件

园产业基地的基础配套设施项目、扬州广陵新城、扬州市食品工业园区和扬州维

扬蜀岗生态园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一）基本情况 

1. 单位名称：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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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所：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道 9 号； 

4. 法定代表人：杨中杰； 

5.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6.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121000012762； 

7.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总承包；建筑安装工程、园林工程、景观

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工程总承包；物业管理；市政工程建设、委托经营和养护；

设备安装；施工预决算、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咨询；建材销售；矿产品、化工产品、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农业机械、汽车（限九座以下乘用车）、摩托

车及零配件、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贸易经纪与代理；装饰

装修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 

8. 成立日期：2006 年 5 月 18 日 

9. 股权结构图： 

                       51%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8,394.31 28,638.89 

负债总额 14,342.68 24,724.28 

净资产 4,051.63 3,914.61 

- 2013 年度 2014 年 1 月~6 月 

营业收入 34,964.94 8,050.07 

利润总额 266.71 -137.02 

净利润 191.10 -137.02 

注：2014 年 6 月底数据未经审计。2013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4,342.68 万元。2014 年 6 月 30 日负债总额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24,724.28 万元。 

三、拟签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京新城 

南京泰基 

泰达股份 

南京泰新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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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主要内容 

南京泰基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

同，将抵押物清单载明的房产抵押给浦发银行南京分行，作为主债务人南京泰新

履行债务的担保。本次房地产抵押担保对应的主债务为综合授信额度 4,000万元，

期限为 1 年。 

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二）担保资产标的基本情况 

抵押物为南京泰基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新城发展中心01幢102、201、301室共3

套房产。该房产位于南京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路126号，于2013年由自建在建

工程转为自用并计入固定资产，建筑面积共计4,028.88平方米，账面原值3,007.41

万元，已计提折旧117.23万元，账面净值2,890.18万元。该房产目前用于出租，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抵押物清单如下： 

序

号 

房屋号码 
抵押房屋 

面积（m2） 

所有权证号 

（宁房权证江商

字） 

账面原值 

（元） 

累计折旧 

（元） 

账面净值 

（元） 

1 01 幢 102

室 

 882.36 第 JN00227967 号 6586501.24 275696.62 6310804.62 

2 01 幢 201

室 

1822.64 第 JN00227968号 13605354.56 519387.25 13085967.31 

3 01 幢 301

室 

1323.88 第 JN00227969 号 9882289.86 377258.46 9505031.40 

合计 4028.88  30074145.66 

 

1172342.3366 28901803.33 

 按照授信银行的有关规定，南京泰基聘请了江苏首佳房地产评估咨询事务

所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地产市场价格进行预评估，该所为贷款银行房地产评估机构

名单内的评估机构。根据其出具的《预评估咨询函》（苏佳房估（预）字第 2014-0579

号）预估结果，上述房产估价 7,232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南京泰新目前经营情况良好，在建项目进展顺利，本次申请银行授信主要用

于补充其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南京泰基以自有部分房产为本次授信提供抵押担

保，使固定资产得到有效盘活，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该笔抵押担保对公司

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被担保人）全部股东权益的 51%；

实际控制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担保人）全部股东权益的 51%。公司仅以实际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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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股东权益承担担保风险。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其他方式的担保责任。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程序和过程中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上，有表决权的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

通过了《关于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4,000 万元提

供抵押担保的议案》，此次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未发现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

形。 

公司二级子公司南京泰基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综合授信 4,000万元提供抵

押担保，系因经营发展需要，出于满足其日常经营流动资金需求的考虑。目前南

京泰新经营正常，具有一定的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本次抵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

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且其他股东方按投资

比例分担责任，故本次抵押担保的实施风险可控。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南京泰基和南京泰新 2014 年半年度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7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316%。 

虽然被担保公司尚未出现过违约偿付,但并不意味着担保方与控股股东不存

在担保风险。我们提醒公司要加强资金管理和资金实时监控，密切对其资金流向

与财务信息的实时监控，确保公司实时掌握该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担保风险情

况，保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最大限度地降低担保的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

规范担保行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切实维护股东利益，保障公司稳健经营。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7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316%。 

（二）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况。 

（三）截至目前，南京泰基已用名下“新城发展中心”其它 19 套房产为南京

新城综合授信 5,000 万提供抵押担保；南京泰新无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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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独立董事

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0 月 14 日 




